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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1020220-5 

訴願人：○○○ 

原行政處分機關：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 

上訴願人因駁回土地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01年 9月 11日登記

駁回字第○○○號土地登記駁回通知書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

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適法之

處分。 

事    實 

一、緣訴願人檢附遺囑人○○○之代筆遺囑就○○○之遺產位於新竹縣

關西鎮北門口小段○○地號(重測後為店岡段○○○地號)等 27筆

土地申辦遺囑執行人登記，經原處分機關以 101年 9月 5日收件竹

北字第○○○號登記案件受理在案，因訴願人檢附之遺囑全文係

以電腦打字方式作成，非由代筆人執筆筆記，原處分機關乃

援引內政部所頒定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66 點及內政部

90年 7月 16日台內中地字第 9009823號函釋，認與民法第 1194

條規定之法定方式不符，該遺囑內容應屬無效。又系爭遺囑

於打字作成後，其遺囑訂立日期及遺囑內容所載關於不動產

標示之段別地號經增刪修改，已為影響遺囑內容之同一性，

惟該增刪修改處僅蓋有遺囑人之印章，並未經遺囑人、見證

人及代筆人簽名，參照法務部 95年 11月 20日法律決字第

0950031037號函釋，該增刪修改處未經遺囑人、見證人及代筆

人簽名，系爭遺囑內容之真實性有明顯瑕疵。因此，原處分

機關遂於 101年 9月 11日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 2款駁

回訴願人登記之申請，訴願人不服原處分機關 101年 9月 11日登記

駁回字第○○○號駁回通知書所為之處分，於 101年 10月 1日向原

處分機關提起本件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

辯意旨如次。 

二、訴願意旨略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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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繼承人○○○於 81年 6月 15日委由○○○律師為見證人兼代

筆人立遺囑，將名下財產分配予子孫○○○、孫○○○及○○○

，並指定○○○為遺囑執行人。 

（二）嗣訴願人前往原行政機關申請為遺囑執行人登記時，遭以「代筆

遺囑以打字方式作成，非由代筆人執筆筆記，與法定方式不符，

應屬無效。又遺囑內容所載不動產標示地段號已增改及塗改，該

增改及塗改已為影響遺囑內容之同一性，而增改及塗改處未經遺

囑人、見證人及代筆人簽名，於法不合。」為由駁回。 

（三）「查法務部目前正研擬修正民法繼承編，鑑於民法第 1194條規定

，代筆遺囑應『使見證人中一人筆記』，並未規定其筆記之方式，

只需將遺囑意旨以文字表明，即可。是由代筆見證人親自書寫固

屬之，由代筆見證人起稿而後打字者，亦無不合。」內政部於 95

年 6月 8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46683號函，早有詮釋。最高

法院 86年台上字第 432號判決，亦認為「查民法第 1194條規定

，代筆遺囑應『使見證人中之ㄧ人筆記』，並未規定其筆記之方式

，只需將遺囑意旨以文字表明，即無不可。是由代筆見證人起稿

而後送打字者，亦無不合。」 

（四）系爭遺囑固有增改，惟已由立遺囑人於增改處蓋章，並註明增改

之字數，且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認證，是其真實性不容置疑云云

。 

三、答辯意旨略謂： 

（一）按「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

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

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

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法律行為，不

依法定方式者，無效。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遺囑

係要式行為，應依照民法第1190條至第1197條所定方式為

之，不依法定方式作成之遺囑，依照民法第73條規定，應

屬無效。」、「代筆遺囑以打字方式作成，非由代筆人執筆

筆記，與法定方式不符，應屬無效。」、「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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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

：一、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者。二、依法不應登記者。三、登

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

人間有爭執者。…」依序為民法第1194條、第73條、繼承登記法

令補充規定第62點、第66點及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所明定，

先以敘明。 

（二）復按內政部90年7月16日台內中地字第9009823號函釋略以：「……

所謂『筆記』係指親自執筆，不能使他人為之。如遺囑全文以打

字方式為之，而非由代筆人親自執筆，即違反法定方式，依民法

第73條規定，應為無效，前經本部75年11月25日法75律字第14342

號、85年8月31日法85律決字第22374號及87年7月6日法87律字第

023022號函釋在案。於民法相關規定未經修正前，本部上開函釋

並無變更。惟具體個案如有爭訟時，仍應以法院之認定為準，併

此敘明。……」另法務部95年11月20日法律決字第0950030755號

函釋說明二亦同此意旨，皆表明「筆記」係指親自執筆撰寫而言

，非由代筆人親自執筆，即違反法定方式，依民法第73條規定，

應為無效，併予敘明。 

（三）經查訴願人主張略謂：「法務部目前正研擬修正民法繼承編，鑑

於民法第1194條規定，代筆遺囑應『使見證人中一人筆記』，並未

規定其筆記之方式，只需將遺囑意旨以文字表明，即可。是由代

筆見證人起稿而後打字者，亦無不合云云。」惟現行民法未明文

「筆記」之方式，亦未就電腦打字遺囑效力予以明定，關於「筆

記」之用語解釋，前揭內政部90年7月16日台內中地字第9009823

號函釋係就法律所定之抽象概念，為必要釋示，以供下級機關作

為適用法律、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之基礎，如該函釋無違於一

般法律解釋方法，符合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下級機關即應加以

適用，司法院釋字第407號解釋意旨：「主管機關基於職權因執行

特定法律之規定，得為必要之釋示，以供本機關或下級機關所屬

公務員行使職權時之依據。……」可茲參照，復依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2項第2款及第161條分別規定：「……行政規則包括下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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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規定︰……二、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

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有

效下達之行政規則，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

力。」在民法相關規定未經修正前，內政部90年7月16日台內中地

字第9009823號函釋並無變更，本所應即依法加以適用。 

（四）訴願人雖依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432號判決略以：「……查民

法第1194條規定，代筆遺囑應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並

未規定其筆記之方式，只需將遺囑意旨以文字表明，即無

不可，是由代筆見證人親自書寫固屬之，如由代筆見證人

起稿而後送打字者，亦無不合。……」為其主張，惟判決僅

係法院衡量個案情節後所為之判斷，並非如判例在未變更前，具

有普遍法拘束力(司法院釋字第154號解釋理由書第2段參照)。申

言之，法院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最高法院73台上字第3292號判例

要旨：「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惟於判

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始可發生。若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

縱令與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影響，因而於判決理由中對之有

所判斷，除同條第2項所定情形外，尚不能因該判決已經確定而認

此項判斷有既判力。」準此，訴願人所援引之最高法院判決縱為

確定判決，惟就民法第1194條所規定之代筆遺囑，得否以電腦打

字方式「筆記」一事，性質上屬於「判決理由中之判斷」，對於本

件訴願而言，自不發生任何法律拘束力。據此，前揭內政部90年7

月16日內中地字第9009823號函釋於相關法令未變更及主管機關

未宣告廢止前，本所依法援引適用，並無違誤。 

（五）次查訴願人主張略謂：「關於系爭遺囑增改部分，查系爭遺囑固

有增改，惟已由立遺囑人於增改處蓋章，並註明增改之字數，且

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認證，是其真實性不容置疑。系爭遺囑之合

法性及真實性均無庸置疑，原處分機關仍拘泥於細微末節而駁回

訴願人之申請，於法不合。」，惟代筆遺囑之遺囑人所為遺囑之意

思表示，應經見證人為宣讀、講解等見證行為，並由見證人就其

見證之整個遺囑內容與遺囑人同行簽名確認，故代筆遺囑內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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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真實，係經由遺囑人及見證人之簽名證之，按法務部95年11月

20日法律決字第0950031037號函釋說明三略以：「至於代筆遺囑內

容如有塗改，僅由見證人及代筆人簽名，未經遺產人簽名（不能

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者，是否影響遺囑之效力，民法並無明文

規定，惟如可確保遺產人之真意，並防止事後糾紛之前提下，倘

該塗改非就重要事項為之且並未影響遺囑之同一性者，例如遺產

內容有為遺贈之表示而該塗改不致影響受遺贈人或遺贈標的物之

同一性，則該塗改對於已生效之遺囑似不致影響其效力。……」

，足見代筆遺囑內容塗改如影響遺囑內容之同一性，亦應經遺囑

人及見證人之簽名，以確保遺囑內容之為真正及遺囑人之真意，

俾符合民法第1194條關於代筆遺囑為求慎重與避免爭議之立法

意旨。準此，系爭遺囑內容增刪修改處事涉遺囑訂立日期及不動

產標示段別地號之重要事項，究係由何人於遺囑認證前或認證後

執筆所為?見證人是否在場親見?是否經遺囑人認可其為遺囑之最

終意思?不無疑問，惟該增刪修改處既已影響系爭遺囑內容之同

一性，則增刪修改處僅蓋有遺囑人印章，未經遺囑人及見證人簽

名，遺囑內容之真實性即有明顯瑕疵。次按內政部91年12月13日

台內字第0910018721號函釋略以：「……按代筆遺囑為法定要

式行為，須與法定方式相符，始具遺囑之效力，縱經法院

公證人認證亦然……」要言之，認證係公證人就法律行為或私

權事實所為之認證行為，倘不具法定要件之無效法律行為，尚不

因認證而使之轉化為有效，故系爭遺囑因不具法定要件而無效，

其效力亦不因經法院認證而受影響。 

（六）據此，原處分機關乃援引內政部所頒定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

定第66點及內政部90年7月16日台內中地字第9009823號函釋，

認系爭遺囑與民法第1194條規定之法定方式不符，遺囑內

容應屬無效，復參照法務部95年11月20日法律決字第

0950031037號函釋，認系爭遺囑於打字作成後，遺囑訂立日

期及遺囑內容所載關於不動產標示之段別地號經增刪修

改，已為影響遺囑內容之同一性，未經遺囑人、見證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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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筆人簽名，該遺囑內容之真實性有明顯瑕疵。爰依土地

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2款駁回訴願人登記之申請，於法有據，

並無違誤云云。 

    理    由 

一、按「法律行為，不依法定方式者，無效。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

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

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

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代筆遺囑，代筆

人除親自以筆書寫為之外，並得以電腦或自動化機器製作之書面代

之。」分別為民法第73條、第1194條及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66

點定有明文。 

二、次按「…查民法第1194條規定，代筆遺囑應『使見證人中之ㄧ人筆

記』，並未規定其筆記之方式，只需將遺囑意旨以文字表明，即無

不可，是由代筆見證人親自書寫固屬之，如本件，由代筆見證人起

稿而後送打字者，亦無不合。…」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432號判

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民法第1194條規定中所稱使見證人中之1

人筆記，因法律並未規定其筆記之方式，且代筆遺囑方式之制定，

重在透過代筆見證人將遺囑人之遺囑意旨以文字予以表明。故由代

筆見證人親自以筆書寫固屬之，其由代筆見證人起稿而後送打字者

，亦應認已符筆記之法定方式，以符合社會現況（最高法院86年台

上字第43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49號判決意旨參照

）。…」法務部101年12月21日法律字第10103109870號函釋可資參

照。「…至於代筆遺囑內容如有塗改，僅由見證人及代筆人簽名，

未經遺產人簽名（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者，是否影響遺囑之

效力，民法並無明文規定，惟如可確保遺產人之真意，並防止事後

糾紛之前提下，倘該塗改非就重要事項為之且並未影響遺囑之同一

性者，例如遺產內容有為遺贈之表示而該塗改不致影響受遺贈人或

遺贈標的物之同一性，則該塗改對於已生效之遺囑似不致影響其效

力。…」法務部95年11月20日法律決字第0950031037號函釋可資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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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三、經查本案訴願人持遺囑人○○○之代筆遺囑就○○○之遺產位於新

竹縣關西鎮北門口小段○○地號(重測後為店岡段○○○地號)等

27筆土地向原處分機關申辦遺囑執行人登記，經原處分機關以代筆

遺囑以打字方式作成，非由代筆人執筆筆記，與法定方式不符，應

屬無效。又遺囑內容所載不動產標示地段號已增改及塗改，該增改

及塗改已為影響遺囑內容之同一性，而增改及塗改處未經遺囑人、

見證人及代筆人簽名，於法不合，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

第2款之規定，駁回訴願人之申請。依據民法第1194條規定，代筆

遺囑作成係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

旨，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講解，因法律並未規定其筆記

之方式，且代筆遺囑方式之制定，重在透過代筆見證人將遺囑人之

遺囑意旨以文字予以表明，故所謂『筆記』應是指代筆人經由『記

載』文字之工具，將遺囑意旨以文字予以表明，而記載文字之工具

既是隨科技之進步而呈現多元化，故代筆遺囑應是由代筆見證人利

用記載文字之工具將遺囑意旨以文字予以表明即可，是以係由代筆

見證人親自以筆書寫固屬之，其由代筆見證人起稿而後送打字者，

亦應認已符『筆記』之法定方式，以因應資訊時代、文書電子化之

趨勢，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4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以

本案系爭遺囑係由第三人○○○、○○○、○○○為見證人，並由

見證人之一○○○以打字方式記錄，亦應認已符筆記之法定方式，

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66點亦同此意旨，而原處分機關援引修

正前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66點，認系爭遺囑作成方式

與民法第1194條規定之法定方式不符，其適用法令，非無

可議。  

四、次查原處分機關以系爭遺囑所載不動產標示地段已增改及塗改，該

增改及塗改已為影響遺囑內容之同一性且增改及塗改處未經遺囑

人、見證人及代筆人簽名為由駁回訴願人之申請，惟代筆遺囑內容

如有塗改，未經遺產人簽名，是否影響遺囑之效力，民法並無規定

，但仍應就個案判斷塗改部份是否影響遺囑之同一性，是否對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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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產生影響，此有法務部95年11月20日法律決字第0950031037

號函釋可資參照，系爭遺囑雖關於遺囑訂立日期及不動產標示段別

地號經修改且由遺囑人蓋章，惟經訴願人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公

證處（戊）81年度認字第○○○號認證書正本及繕本各1份，兩相

比對之下，就不動產標示段別地號修改處完全相同，則該增刪修改

是否對遺囑效力產生影響，尚待釐清，本件訴願難謂無理由。從而

，為求原處分之正確適法並維護訴願人之權益，應將原處分撤銷，

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60日內另為處分。至於兩造其

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件訴願結果不生影響，自無一一審酌，併

此敘明。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條規定，決定如

主文。 

 


